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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 

减值测试所涉及的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存货和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摘    要 
华鉴评报字（2022）第009号 

    北京华鉴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单位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

估准则，采用资产评估准则和相关会计准则确认的方法和程序，对北京汉邦高科数

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邦高科”）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减值测试涉及

的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存货和固定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

报告。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评估目的：本次评估为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

的减值测试涉及的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存货和固定资产在2021年12

月31日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评估，为相关会计报告主体开展减值测试工作提供参考。 

评估对象及范围：评估对象是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

为目的的减值测试涉及的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存货和

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评估范围是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存货和固

定资产，包括存货、房屋建筑物、车辆和电子设备。具体以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并盖章确认的资产评估申报表为准。 

评估基准日为2021年12月31日。 

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可收回金额。 

    评估结果：经评估人员测算，采用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的方法确定的汉邦高科

存货和固定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可收回金额为3,091.44万元，评估增值1,074.64万元，

增值率53.28%。 

本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1年，即从2021年12月31日至2022年12

月30日止的期限内有效，超过1年有效期需重新进行评估。 

在使用本评估结论时，提请相关当事方关注特别事项说明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